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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五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

 

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，连同其附属公司，

简称“本集团”））二〇二五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以视

频会议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4 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4 人，本次

会议由独立董事李润生先生主持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本公司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全体独立董事本着基于客观、独立的立场，对拟提交公司

2025 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部分议案进行了会前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，具体如

下： 

 

一、同意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议案》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 

1.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系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，符合本集团业

务发展，2024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超协议规定的年

度上限，公司审计机构将对上述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程

序进行审计并出具鉴证报告。 

2. 与存在关联关系的财务公司之间发生关联存、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可控，

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。 

3.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，公司外部

审计机构已对上述情况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的财

务报表等会计资料核对，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。 

表决情况：4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特此决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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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三次独立董事

专门会议决议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李润生：  

 

黄伟德： 

 

赵劲松： 

 

王祖温： 

 

 

2025 年 3 月 20 日


